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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奖要花800元？

超市促销玩欺骗

消保委调解退款

本报5月17日讯 (见习记者
张汝树 通讯员 丁来国 桑
建华 ) 沂源消费者张女士1 5日
到县城一超市购物后参与抽奖，
抽到一等奖，被告知奖品是2000

元的和田玉坠，给打三折，需花
800元购买，购买后才知上当了，
经沂源县消保委调解，商家退还
了张女士800元。

张女士听说领奖品还得花800

元钱，便不想买了，但营业员却极
力挽留，最后张女士经不住劝说，
以800元的价格买下了一款原价为
2000多元的和田玉坠。

张女士第二天拿到单位，将中
奖后购买玉坠一事在单位一说，有
一名同事立即告诉她，上当了。原
来，该珠宝销售专柜平时销售虽然
也是明码标价，但是打折打得厉
害，标价1000元的玉，一两百元就
卖。张女士一听十分生气，便立马
找到该超市要求退货，但超市认为
卖了的东西，只要没有质量瑕疵，
就不能退货。张女士投诉到沂源县
消保委。

消保委工作人员接到投
诉后，立即展开调查，超市承认
张女士投诉属实。消保人员告诉
超市负责人，超市的有奖促销行
为，显然是在玩欺骗消费者的游
戏，没有尽到诚信经营的义务。
超市负责人当场退还了张女士
的800元钱。

17日，淄川工商分局执法人员在罗村镇东刘村樱桃园帮助种植
户在互联网上填写订单。眼下，淄川大樱桃早熟品种大量集中上市，
正常销售时间仅剩十多天，为解决销售问题，淄川工商分局执法人员
通过网络“架桥”将当地大樱桃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本报见习记者 张汝树 通讯员 肖本学 摄影报道

帮腔叫卖

赠品无货强换其他商品
消保委：商家承诺须履行

本报5月17日讯(见习记者
孙慧瑶 通讯员 夏庆田 )

“承诺的赠品没了，商家随意更
换成其它商品，虽然价值差不
多，可并不是我想要的。”15日，
沂源县消保委工作人员接到焦
女士电话投诉称，并请求消保委
现场帮助解决。

焦女士去年在县城某大型

超市办理了一张会员卡，享受该
超市的会员制服务，每次购物后
都获得不少积分。按照超市的承
诺，不同的积分可以换取不同的
赠品。15日当天，焦女士拿着在
该超市消费后积满8000分的会
员卡来兑取赠品。根据超市宣传
单上的消费积分赠品活动规则，
8000积分换取的赠品是一款价

值300元的吸尘器，可超市给她
的赠品却是一款加湿器。焦女士
对超市违背承诺表示不满。服务
台工作人员说目前吸尘器赠品
已无货，超市便决定把赠品改为
价值相当的加湿器。

沂源县消保委接到投诉到
该超市了解情况，经现场核对
宣传单，确认焦女士的投诉情

况属实。超市店长介绍，由于
这段时间换取吸尘器的顾客太
多，赠品已无存货，所以就改
为赠送价值相当的加湿器。消
保委工作人员从维护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出发，建议该超市从
其他商家先购买一台价值相当
的吸尘器送给焦女士。超市接
受了这一调解。

本报5月17日讯(见习记
者 张汝树 通讯员 盛
秦岭 孙书厚) 刘女士买
了一包在保质期内的火腿
肠，打开后却已发臭，还流
出棕黄色液体。原来商家未
按照规定温度冷藏，导致了
食品变质。工商部门责令商
家整改。

“我5月13日买了一包
‘双汇’牌火腿肠，一打开，
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还
溢出一些棕黄色的液体，恶
心死了！”刘女士向周村工
商工作人员投诉说。

工商执法人员仔细查
看 了 刘 女 士 提 供 的 火 腿
肠。该食品为双汇王中王
优 级 火 腿 肠 ，规 格 3 0 克 /

支，每袋 9支装，生产日期
为 2 0 1 2年 4月 1日，常温保
存 6个月，未超出保质期，

打开后感官性状异常，属
于腐败变质食品。

工商人员立即赴现场
检查，发现该店货架上摆放
的熏烤火腿、午餐方腿香肠
等肉类制品，均未按照规定
温度条件存放。商家不能提
供所供食品的供货商许可
证和食品合格的证明文件。
执法人员介绍，现在已进入
夏季高温期，肉食制品易腐
烂变质。这包火腿肠变质，
极有可能是因商家保存不
当造成的。

执法人员首先对刘女
士的申诉进行了调解，商
家先行赔付消费者刘女士
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8 0元。
对于商家违法销售食品的
行为，执法人员下达了《责
令改正通知书》，表示将进
一步处理。

火腿肠保质期内发臭

原系商家未按规定温度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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